財團法人東光教育基金會獎學金公告
一.申請期限：每年8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請同學將相關資料備齊，並請於9月23日前交至課指組劉老師.
二.申請資格：
(1)殘障青年部分：
1.凡殘障青年就讀公私立大專院校(含五專四、五年級)，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操

行甲等，未領任何獎學金，並有學校證明。
2.凡殘障青年就讀公私立高中職(含五專一、二、三年級)，學業成績平均85分以上，操行甲等，未領任何獎學金，並有學校證明。
(2)一般青年部分：
1.凡殘障青年就讀公私立大專院校(含五專四、五年級)電子、電機科系，學業成績平均85分以上，操行甲等，未領任何獎學金，並有學校證明。
三.申請手續：備妥相關文件送會審查
(1)申請書一份(附貼照片)
(2)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一份(需證明未領任何獎學金、助學金及公費之事實)
(3)成績單一份
(4)傷殘手冊影印本(正反面)或公立醫院傷殘證明乙份
四.資料查詢：
網址：//www.tokohc.com.tw下載辦法資申請書
聯絡電話：03-3586013，陳文顯先生 傳真：03-3586013
地址(收件處)：330 桃園市中正路1249號3樓之2
信箱：hsien98@xuite.net 
財團法人東光教育基金會獎學金獎助辦法

一、目的：為獎助殘障青年就讀中等以上各級學校，俾能達成殘而不廢，及獎勵一般青年就
          讀大專院校               電子電機科系，以發展國家工業教育，設此獎學金。 
 二、基金：由華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相關企業捐贈總額新台幣貳千萬元為基金。 
 三、申請期限：每年三月、九月各一個月內為申請期限。 
　　　　　　　本次為95年9月30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請同學自行辦理
 四、獎學金範圍及條件：應具備資格與申請限額規定如下：(享有全額公費者不得申請)
	資　　　　　　　　　　　　　　格
	名    額
	每名每學期獎學金金額

	一、殘障青年部份

	　1.　凡殘障青年就讀公私立大專院校、研究所、五專四、五年級，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操行甲等，未領任何獎學金，並有學校證明者。
	 不定名額
	每名每學期15,000元

	　2.　 凡殘障青年就讀公私立高職、高中、五專一、二、三年級（不限科系）學業成績平均八十五分以上，操行甲等，未領任何獎學金，並有學校證明者。
	 不定名額
	每名每學期    8,000元

	二、一般青年部份

	　3.　凡一般青年就讀公私立大專院校、研究所、五專四、五年級電子、電機科系，學業成績平均八十五分以上，操行甲等，未領任何獎學金，並有學校證明者。
	 不定名額
	每名每學期12,000元

	三、特准部份

	　4.　大專院校學生情形特殊經董事會特准者。
	不定名額
	參酌上列金額核定之

	附註：申請 1. 2. 3. 項獎學金之同學如已領支公費或其他獎學金者按 4.項規定辦理。


五、本獎學金係依基金之息金支付，故其名額當視每年所得之息金多寡而定。 
六、申請手續：申請獎學金者，應將下列文件送至本會審查。
  1. 申請書一份（附貼照片）
   2. 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一份（應證明未領任何獎學金、助學金及公費之事實）。
  3. 成績單一份。
   4. 傷殘手冊影印本（正反面）或公立醫院傷殘證明乙份。 
七、每項獎助金申請人數超額時，依成績之高低順序給獎之。 
八、領獎：1. 本獎學金，通知領獎時必須根據本會核發獎學金核定通知書、填具收據、
  　　　　　  加蓋私章、註明身分證號碼郵寄本會領獎。
                 2. 受獎學金人，不能在規定或展延時間內具領時，視為自動放棄論，將該獎學
             金收回專戶保管不再頒發。 
九、本會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十六號四樓之二。電話（02）2768413～4 
十、本會通訊處：330　桃園市永安路一三四四號。聯絡人：張朝華先生。
  　　　               電話：（03）3411448～51轉324
　                              傳真：（03）3411840   
